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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 
2023 年第 35 次审议会议 

结果公告 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 2023 年第 35 次审议会

议于 2023 年 5 月 25 日召开，现将会议审议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审议结果 

（一）绍兴兴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首发）：符合发行

条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（二）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（首发）：符合发

行条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（三）立中四通轻合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向不特定对象

发行可转债）：符合发行条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二、上市委会议现场问询的主要问题 

（一）绍兴兴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经营业绩问题。根据发行人申报材料，报告期内，发行

人扣非后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4,937.92万元、11,422.12万元、

20,699.71万元，其波动主要受产品下游行业需求变动、原材

料价格变动、产品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；发行人主要原材料

六八哌嗪总体供不应求，境外采购比例分别为 43.59%、43.79%、

50.32%，供应商相对集中。2023 年 1-6 月，发行人预计营业

收入、净利润较 2022 年同期有所下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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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发行人：结合化工行业周期、原材料供应及价格波动、

下游行业需求、市场地位、定价能力情况，说明未来经营业

绩的稳定性。同时，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 

（二）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

主营业务问题。根据发行人申报材料，报告期内，发行

人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36,404.03 万元、54,032.60 万元、

51,446.44万元；其中，电动工具齿轮产品的收入占比分别为

44.66%、43.64%、24.19%，减速机及其配件产品的收入占比

分别为 19.18%、20.96%、17.51%，新能源汽车和燃油汽车齿

轮产品的收入占比分别为 21.98%、24.02%、46.01%；发行人

销售的燃油汽车齿轮为小模数齿轮，新能源汽车齿轮为小模

数和中模数齿轮。 

请发行人：（1）说明 2022年电动工具齿轮产品、减速机

及其配件销售收入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；（2）结合发行人中

模数齿轮产品的竞争力、市场地位、在手订单情况，说明发

行人汽车齿轮业务尤其是新能源汽车齿轮业务是否具有持续

性。同时，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 

（三）立中四通轻合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无  

三、需进一步落实事项 

（一）绍兴兴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无  

（二）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

无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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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立中四通轻合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无 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上市审核委员会 

2023 年 5 月 25 日 


